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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為獎勵本校傑出教師與具潛力之年輕教師暨提高本校學術研究風氣特設置本辦法。 

二、經費來源：本校務基金自籌收入及政府專案核准之經費。  

三、獎勵方式：研究傑出獎得主每人補助新台幣 40萬元正，年輕學者獎得主每人補助新台

幣 30萬元正。獎勵金額需用於研究相關費用。獎牌由校長於本校重要會議或慶典中頒

發。 

四、獎助對象： 

1、研究傑出獎 全校以 3 名為限。研究成果應以中山大學具名發表之論文為主。獲獎 

教師 2 年內不再接受申請。當年度本校「特聘教授及傑出教師」等級(含)以上得獎 

人，不得再申請本獎項。 

2、年輕學者獎  全校以 3 名為限。申請者限本校新進 3 至 5 年內且 45 歲（含）

以下教師，並應有以中山大學具名發表之論文。得獎以 1 次為限。當年度本校

「特聘年 輕學者」得獎人，不得再申請本獎項。 

3、本校教師於申請研究傑出獎或年輕學者獎時，除依本法規定外，配合「國立中山大 

學教師學術倫理實施方案」需檢具近三年內參加學術倫理課程講習證明；惟新進教 

師到校第一年申請可免檢具講習證明。 

五、審查小組： 

1、初審 各學院院長、研發長、前一年研究傑出獎得獎人及前五學年內本校曾獲得教 

育部學術獎或科技部各學門傑出研究獎得獎人組成，以副校長為召集人。  

2、決審 由前五學年內本校曾獲講座教授、教育部學術獎或科技部各學門傑出研究獎

〔2 次以上〕得獎人、研發長、校外委員組成，以副校長為召集人。 

六、甄選程序： 

1、申請--由教師填具申請表格並檢附相關著作於每年公告期限前送交研究發展處， 

逾期申請者恕不受理。 

2、初審--由審查小組在研究傑出教師及年輕學者獎申請名單中各選出至多 6 名，副校

長及審查小組得於申請名單外另推薦若干名送外審。 

3、書面外審 由各院提供初審通過候選人之書面外審委員推薦名單，再由研究發展處 

審核排序（或另加人選），進行書面外審作業，每位候選人以 3 位書面外審為原則， 

以提供決審會議參考。 

4、決審 由審查小組就外審結果選出研究傑出教師與年輕學者獎得主。 

七、業務承辦單位：研究發展處。  

八、本辦法經行政會議及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